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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rsj.gz.gov.cn/hrssgz/zwdt_tzgg/201907/5c9562f5b9a2497481c40ac989a8f7ed.shtml） 

 

附錄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关于调整社保年度 2019 年失业保险浮动费率的通告 

 

各参保单位：  

 

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财政局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转发扩大失业

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穗人社函〔2013〕1079 号）、《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广州市财政局广州市地方税务局转发关于调整失业保险费率的通知》（穗人社发〔2016〕

9 号）的相关规定，我市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将对各参保单位社保年度 2019 年的失业保险费

率进行浮动调整，并由地税部门按核定费率进行征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目前我市失业保险费率为 1％，其中用人单位费率为 0.8％。此次调整用人单位费率根据

用人单位前五年失业保险申领率确定，分 0.48％、0.64％和 0.8％三档，7 月 1 日起新参保登记

的单位费率按 0.64％征收。 

 

参保单位可前往所属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白云区、番禺区、

南沙区参保单位可前往所属街道政务服务中心）进行失业保险浮动费率的业务查询。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9 年 6 月 30 日 


